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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你说说消费维权那些事儿
法官以案说法对购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消费纠纷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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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消费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 无论是产品质量还是购
物环境， 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 整

个购物流程中都可能出现消费者权

益受到侵害的情况， 继而引发消费
纠纷。

如何在购物过程中最大程度保

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 本期专家

坐堂， 结合真实案例， 虹口法院法

官针对购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消费
纠纷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案件 1?

超市促销香菇生虫

消费者诉请退一赔十

乔阿伯平时没事喜欢在超市里

转悠， 挑选满意称心的商品。 然而

2018 年 6 月， 乔阿伯却拿着在超

市购买的散装香菇来到法院提起诉

讼， 称自己手里的香菇已经霉变，

而超市明知售出的食品不符合安全

标准却依然继续出售， 要求超市退

还自己香菇购物款 656.72 元并赔

偿十倍的购物款 6567.2 元。 这一

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据乔阿伯说， 自己一个月前在

超市挑选干货时， 发现超市出售的

散装香菇有霉变生虫的迹象， 而这

些坏了的香菇只用小号透明自封袋

做了简易包装， 上面除了印着生产

日期， 并没有其他标签或任何产品

说明。 热心的乔阿伯见状找到了超

市的工作人员并告知了香菇霉变的

事， 希望超市尽快处理。

一周后， 乔阿伯又转悠到这家

超市采购， 途经干货区域时， 他惊

愕地发现之前向工作人员反映的霉

变香菇并未下架， 反而在降价促

销。 一气之下， 正义的乔阿伯将货

架上的 40 余袋散装香菇全部买下

并送往市场监管部门。

经检查， 乔阿伯送检的香菇中

确实存在霉变生虫现象。 事后， 乔

阿伯又仔细查看了香菇包装袋， 发

现包装袋上标注的生产日期为

2018 年 4 月 5 日， 保质期为 180

天， 也就是说，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

间， 标注上还在保质期内的香菇就

出现了霉变情况， 对此表示质疑的

乔阿伯一纸诉状将超市告上了法

庭。

乔阿伯认为， 超市不顾自己的

提醒， 有意低价促销已经霉变生虫

的香菇， 且 2018 年 4 月初生产的

香菇不可能在两个月内就霉变生

虫， 故认为超市标注虚假生产日

期， 属于经营者明知是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而继续出售的情

况， 要求超市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 第 148 条的规定，

退还自己香菇购物款 656.72 元并

赔偿十倍的购物款 6567.2元。

超市代表人则辩称， 其出售的

香菇来源正规合法， 且已通过质量

检验， 超市每天都会对零售的散装

商品进行检查， 但并未发现香菇发

霉生虫现象， 超市也未曾收到乔阿

伯关于香菇发霉生虫的反映。 至于

降价促销则是超市正常的营销手

段， 与香菇的质量无关。 乔阿伯购

买香菇的行为并非为了食用， 而是

恶意索赔， 不属于消费者， 不同意

按照乔阿伯的诉请进行赔付。

虹口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根据

乔阿伯与超市双方提供的证据材

料， 涉案香菇确有少量生虫迹象，

据此对乔阿伯要求退还货款的请求

予以支持。 但乔阿伯无法证明超市

是在明知香菇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情

况下仍进行出售， 因此对其要求赔

偿十倍货款的请求， 法院未予支

持。

【法官提醒?

散装货品本身易受污染， 消费

者在购买时需认真挑选， 一旦发现

所购商品存在质量问题， 应及时保

留购买凭证， 积极维权。

超市也应严格检查， 妥善保存

商品， 对遭受污染或变质的商品及

时予以处理， 确保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案件 2?

网购 2个手包

不想真皮变 “PU”

姚女士是一位精明的主妇， 日

常采购都会货比三家。 去年 2 月，

趁着电商平台岁末促销， 姚女士打

算给自己挑选一款新包， 并在一家

旗舰店看中了一款售价为 220 元的

手包。 在商品详细信息页面， 该款

手包的材质备注为“头层牛皮”，

姚女士觉得非常实惠， 便一口气购

买了两个。

然而， 手包到货后， 满心期待

的姚女士却傻了眼， 手包明显没有

头层牛皮的质感。 姚女士随即打开

该旗舰店的购物页面确认， 却发现

旗舰店对商品信息已经进行了修

改， 页面中材质标注为“PU”。 对

此姚女士气愤不已， 她认为自己出

于对电商平台的信任在该平台开设

的店铺中挑选商品， 而旗舰店在其

购物时未如实描述产品材质， 却在

事后悄悄修改， 属于欺诈消费者。

因此， 姚女士诉至法院， 要求旗舰

店承担退一赔三的责任， 电商平台

承担连带责任。

对此电商平台辩称其只是网购

平台的运营者， 不是买卖合同的相

对方， 不参与具体交易。 对于入驻

商家平台已登记了相关信息， 在姚

女士反映此次购物纠纷时已及时向

姚女士提供了旗舰店的有效联系方

式，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旗舰店则称姚女士购买的手包

确为 PU 材质， 在刚上架的 24 小

时内为了在搜索中占据先列， 该款

手包的产品标题中确实写有“牛

皮” 字样吸引眼球， 但在产品介绍

里是注明为 PU 材质的。 旗舰店认

为标题上的“牛皮” 字样并非对手

包材质的描述， 且在上架 24 小时

后就对标题进行了修改， 删除了

“牛皮” 字样， 只是姚女士恰好在

24 小时内购买了该款手包， 因此

自己的行为不存在欺诈消费者的情

况。

虹口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旗舰

店明知涉案手包的材质为 PU， 却

在其标题上标明“牛皮” 字样， 并

未能作出合理解释， 故认定旗舰店

存在欺诈消费者的行为。 据此对姚

女士主张的退一赔三请求予以支

持， 判决旗舰店返还姚女士货款

440 元并赔偿 1320 元。 但另一被

告方电商平台已经对网点经营者的

名称、 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进行了

登记并提交法庭， 姚女士要求电商

平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

据， 不予支持。

【法官提醒?

网络购物作为一种日趋成熟的

购物渠道， 已经成为消费者日常购

物的一种常规方式。 部分店家为了

提高产品的搜索量和浏览量可能会

使用一些与产品本身并不相符的描

述性字眼。

对此消费者在购物时应仔细阅

读产品描述， 对于一些商品价格与

材质明显不匹配的产品多留心眼。

电商平台作为第三方， 应仔细审核

商家资质以及其他信息， 帮助消费

者及时止损并积极维权。 网店更应

如实描述， 避免使用与产品实际情

况不符的描述误导消费者， 损害消

费者利益。

【案件 3?

阿婆误踩超市价格牌

滑倒受伤谁担责？

赵阿姨年过六旬， 腿脚略有不

便， 平日出门， 家里人都会提醒她

注意地面， 避免磕碰。

初春的一日， 赵阿姨在超市给家

人选购换季的薄款衣物。 由于超市正

值换季购物促销期间， 在货架通道上

散落堆放着很多更换下来的商品价格

牌， 工作人员正在分批清理。 明黄色

的价格牌散落在超市白色的地砖上，

与超市地面本身粘贴的红黄色指示箭

头非常相近。

由于灯光昏暗， 赵阿姨并未注意

到这些价格牌。 忽然， 专心选购衣物

的赵阿姨一脚踩上了一块价格牌， 由

于价格牌又薄又滑， 赵阿姨难以控制

自己的身体， 应声摔倒， 无法站起。

超市工作人员立即将赵阿姨送往医

院。 经诊断， 赵阿姨右尺骨、 桡骨

远端骨折， 经住院手术治疗， 共计

产生医疗费 4 万余元。 经鉴定， 赵

阿姨右腕关节活动度丧失 25%以上，

已构成十级伤残， 并需要后续进一

步治疗。

赵阿姨一纸诉状将超市告上法

庭， 要求超市全额承担医疗费、 住院

伙食补助费、 鉴定费、 残疾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 护理费、 营养费以

及交通费。

对此， 超市表示认可事发经过，

但只同意就已经发生的损失进行赔

偿， 不同意先行赔付后续治疗的相关

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 超市作为经营

管理者， 应对超市内的环境、 物品摆

设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消费者在进入

公共场所时亦应尽到对自身安全的注

意义务， 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害。 本案

中， 超市将更换下来的薄塑料价格牌

置于地面， 确实易形成行人滑倒的安

全隐患， 且当时灯光较暗， 也增加了

伤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而赵阿姨对

于颜色醒目、 置于白色地面上的价格

牌未能仔细分辨， 误认为是黏贴固定

于地面的标签， 未作避让， 直接踩踏

到价格牌上以致于滑倒受伤， 对自身

安全亦未尽到必要的审慎义务， 也是

损伤发生的原因之一。

经综合考量， 法院判定， 对于实

际发生的损失 ， 分别由超市按照

60%、 赵阿姨按照 40%的比例承担赔

偿责任， 精神损害抚慰金则由超市全

额赔偿。 赵阿姨的后续医疗费及相关

费用， 需待费用实际发生后， 再行主

张处理。

【法官提醒?

商场 、 超市等公共场所的管理

人 ， 应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购物环

境， 如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

者损害的， 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而消费者本人， 在购物时也应对周边

环境多加注意， 对自身安全尽到注意

义务， 避免不必要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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